
四川省人民政府

关于调整残疾、孤老人员和烈属所得

减征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

川府规〔２０２５〕１ 号

各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ꎬ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ꎬ有关

单位:

为进一步加强对残疾、孤老人员和烈属帮扶ꎬ根据«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»第五条规定ꎬ现将调整我省残疾、孤老人员

和烈属所得减征个人所得税政策通知如下ꎮ

对残疾、孤老人员和烈属个人取得的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的

应纳个人所得税额ꎬ在每人每年 １２０００ 元的限额内据实减征ꎮ

本通知自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施行ꎬ有效期至 ２０２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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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ꎮ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通知施行之前的残疾、孤老人员和烈属

个人所得税减征限额ꎬ按本通知执行ꎮ

四川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２０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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